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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于2016年

5月9日收到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股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鹏公司”）的《承诺书》，承诺对所

持中泰化学股份追加限售期限，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控股股东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主要经营范围：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2、股东名称：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路76号 

注册资本：19,23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良甫 

主要经营范围：煤地下开采、生产、销售（限分公司经营）；汽油、易燃液体：

柴油零售（限分公司经营）；货物运输。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危险化

学品除外），煤化工产品的研发，机械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的

加工、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金属制品，石油制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锅炉维修（限后峡分支机构经营）；电力设施的安装；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 

3．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93,011,621 13.88 
解限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 

有限售流通股 147,492,000 10.61 
限售期至 

2016 年 9 月 16 日 

合计 340,503,621 24.49  

乌鲁木齐环

鹏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75,000,000 5.39 
解限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10 日 

合计 75,000,000 5.39  

注：本公告中，计算股数占总股本比例指标时，公司总股本按1,390,239,078股进行计算，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股份登记、上市事项，相关股份尚未正式列入上

市公司股东名册。 

4．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减

持中泰化学股份。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加承诺情况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

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中泰集团承诺在2017

年5月10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流通股193,011,621股，有限售流

通股147,492,000股的限售期延长至2017年5月10日，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追加股份限售期限。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追加承

诺股份

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

锁定

期限

延长锁定

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年） 

新疆中泰

（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无限售

流通股 
193,011,621 13.88 无 1 

2017 年 5

月 10 日 

有限售

流通股 
147,492,000 10.61 

2016年 9

月 16 日 
0.67 

2017 年 5

月 10 日 

合计 
 

340,503,621 24.49 
   

2、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追加承诺情况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

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环鹏公司承诺在2017

年5月10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流通股75,000,000股。特向中国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追加股份限售期限。具体如下： 

股东名

称 

追加承

诺股份

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

锁定

期限

（年） 

延长锁定

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乌鲁木

齐环鹏

有限公

司 

无限售

流通股 
75,000,000 5.39 无 1 

2017 年 5

月 10 日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两家股东严格遵守承诺。若相关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

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将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日 

 



 

备查文件：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书》； 

2、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承诺书》；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